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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农学会文件 
 

青农学〔2007〕16 号 

 

青海省农学会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 

 
 第一条  根据《青海省农学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的有

关条款、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民发〔2003〕95 号）及《社会团体会费的收取政策》（民发

〔2006〕123 号），为加强学会与会员之间的联系和合作，做好会员

的发展、服务和组织管理工作，结合青海省农学会的实际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会费标准制定机构 

青海省农学会会费标准的制定和修改须经会员代表大会讨论，

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，会费标准的

决议通过后，及时报送青海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备案。 

第三条  会费来源 

1、单位会员或个人会员交纳的会费； 

2、国内外团体或个人的捐赠； 

3、有关部门或单位的资助或赞助； 

4、其他合法收入。 

第四条  会费标准 

1、个人会员：30元/人/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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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单位会员：单位会员每届（五年）5000元。 

3、名誉理事长单位、理事长单位、副理事长单位、常务理事单

位、理事单位以自愿、量力的原则，可一次性交纳赞助费。 

第五条  会费收取办法 

1、会费收取由学会办公室统一办理，每年 4月份学会将下发收

取会费通知，会费收取时间一般在每年的 5—6月。各理事单位和单

位会员将会费汇至学会指定银行帐户（或交纳现金），青海省农学会

办公室收到会费后，即开具青海省民政厅监制的青海省民间组织专

用票据作为单位报销凭据； 

2、个人会费可逐年交纳，也可一次（一届 5年）缴清；单位会

员会费逐年交纳； 

3、逐年交纳会费的个人会员，连续 2 年不缴纳会费视为自动退

会； 

4、各单位和个人会员除按规定缴纳会费外，可以资助和捐赠的

方式为学会筹集资金，本会将予以表彰奖励； 

5、对于缴纳会费确有困难的单位会员可以书面形式向学会申请

减免。 

第六条  会费用途 

1、学会召开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

会的各项有关开支； 

2、学会常设机构的日常办公费、差旅费及必要的设备购置费等； 

3、学会主办的各种服务活动及学会印发的各种文件、资料等费

用； 

4、开展先进表彰活动费用； 

5、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学，考察、交流等活动所需经费的支出； 

6、为开展业务活动所需费用支出； 

7、学会开展活动所必须的其它费用。 

 




